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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下午15：00，投票

结束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县黄海大道西268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严圣军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31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7年9月8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351,521,423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人，代表股份676,874,1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8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 代表股份574,210,1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8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02,663,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股份107,738,0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 代表股份5,074,0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02,663,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62％。

3、公司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严圣军先生、曹德标先生、茅洪菊女士、费晓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洪剑峭先生、俞汉青先生、赵亚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 选举严圣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327,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19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0286%。

（2） 选举曹德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3） 选举茅洪菊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4） 选举费晓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二）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 选举洪剑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2） 选举俞汉青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3） 选举赵亚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公司在发布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时，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

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兰英女士、丁坤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选举刘兰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2）选举丁坤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85,44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股数16,3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

总数的15.1331%。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计算。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832,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4％；反对2,041,

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05,69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8.1049%；反对股数2,041,7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8951%；弃

权股数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前退出中节能华禹（镇江）绿色产业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6,485,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561％；反对11,252,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96,485,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89.5561%；反对股数11,25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10.4439%；弃

权股数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0.0000%。

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及茅洪菊女士通过江苏天勤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华禹基金28%股权，且严

圣军先生担任华禹基金副董事长，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和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为严圣军先生一致行动

人，因此，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严圣军作为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了本议案。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6,635,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7％；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2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07,499,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

的99.7784%；反对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股数238,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2216%。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上述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静、毕艳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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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9月1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9月15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

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严圣军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已由本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会选举严圣军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长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严圣军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选举严圣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第

七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已由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选举新一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严圣军（非独立董事）

委员：俞汉青（独立董事）、曹德标（非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洪剑峭（独立董事）

委员：赵亚娟（独立董事）、严圣军（非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亚娟（独立董事）

委员：洪剑峭（独立董事）、严圣军（非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洪剑峭（独立董事）

委员：赵亚娟（独立董事）、茅洪菊（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TY2017-61）。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曹德标先生为本公

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上述聘任。 （曹德标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并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茅洪菊女士、陈竹先

生、陆平先生、景兴东先生、郭峰伟先生、程健先生、高清先生、陈国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上述高管人员

简历附后）

1、聘任茅洪菊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聘任陈竹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聘任陆平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聘任景兴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聘任郭峰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聘任程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聘任高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聘任陈国裕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程健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程健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

程健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3-80688810

传 真：0513-80688820

电子邮箱：cj@ctyi.com.cn

联系地址：江苏省海安县黄海大道西268号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高清先生因管理层工作分工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但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

务。 公司董事会对高清先生在董事会秘书岗位上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并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建民先生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聘任。 （张建民先生简历附后）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并经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钧先

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就此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 （杨钧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费宁萍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

任陈云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陈

云女士简历附后）

陈云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3-80688810

传 真：0513-80688820

电子邮箱：cy@ctyi.com.cn

联系地址：江苏省海安县黄海大道西268号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截至本公告日，费宁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董事会对费宁萍女士任职期间在公司三会运作、信息披

露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

照行业薪酬水平，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预案如下：

一、薪酬标准

1、董事长薪酬为人民币20万元/年（税前）；

2、对于除董事长外的其他非独立董事，若其未在公司担任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该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

事薪酬，其履行职责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若其同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的，该董事按照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政策或者其他职务相应的薪酬政策领取薪酬，公司不再另行支付其董事薪酬；

3、监事不领取监事薪酬，若其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该监事按照其职务相应的薪酬政策领取薪酬。

二、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采用固定津贴制，津贴标准为人民币12万元/年（税前），按月发放，独立董事

按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予实报实销。

上述所有人员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该议案已事先获得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全体独立董事书面同意。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对外捐赠行为，进一步加强捐赠事项管理，更好地维护股东利益，公

司董事会同意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董事长严圣军先生简历

严圣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1月生，博士，高级经济师，南通市第十五届人大代

表。 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董事长；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天楹赛特环

保能源集团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发电分会副会长、中华环保

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发电咨询委员会专

家。 2016年，荣获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的 “江苏省优秀企业家” 称号,�国家科技部颁发的“国

家科技创新创业人才” 。

严圣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93,901,228股股份， 与茅洪菊女士共同通过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399,889,313股股份， 与茅洪菊女士共同通过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75,345,534股股

份，合计持有本公司569,136,075股股份。 严圣军先生与本公司董事候选人茅洪菊女士为夫妻关系，严圣军、

茅洪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严圣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总裁曹德标先生简历

曹德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11年至今，任江

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总裁；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董事、总裁。

曹德标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20.05%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副总裁简历

茅洪菊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3月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楹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6月至今，现任中国天楹董事、副总裁。

茅洪菊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严圣军先生共同通过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99,

889,313股股份，与严圣军先生共同通过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75,345,534股股。 茅洪菊女

士与严圣军先生为夫妻关系，严圣军、茅洪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茅洪菊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陈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0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楹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副总裁。

陈竹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6.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陆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7�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

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副总裁。

陆平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6.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景兴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月生，专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

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副总裁。

景兴东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4.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郭峰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月出生，会计硕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2005年8月至2015年1月，就职于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历任子公司财务主管，子公司财务

经理，中国供应链财务总监；2015年至今，任中国天楹副总裁。

郭峰伟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3.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高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0月生，研究生学历，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楹环保能源

有限公司副总裁；2014年6月至2017年9月，任中国天楹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高清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4.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国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1月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1990年至

2017年2月，历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计划处预算科副科长、项目部经营主管、宝冶计划处预算科科长、宝

冶市场营销部副总经济师、宝冶武钢2250mm热轧工程项目部总经济师（副处级）、宝冶经营计划处处长、宝

冶计划财务部部长、宝冶集团合同预算部部长兼任建筑分公司总经理、宝冶集团合同法律事务部部长。

陈国裕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副总裁兼董秘程健先生简历

程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8月生，本科学历。 2008年至2014年6月任中国科健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8月至2015年4月， 任中国天楹证券事务部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2015年4月至

今，任中国天楹副总裁；2015年6月至今，兼任中国天楹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

程健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3.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财务总监张建民先生简历

张建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0� 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

计师(CIA)。 2011年至今，任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6月至今任中国天楹财务总监。

张建民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4.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6、内部审计负责人杨钧先生简历

杨钧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2011至2017年5月，就职

于上海宝冶集团，历任合同预算及风控管理/副总经济师、投融资开发部投融资及风控管理/副总经济师。

杨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7、证券事务代表陈云女士简历

陈云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2月生，本科学历。 2011至今，先后就职于江苏天楹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证券部及中国天楹董秘办公室。

陈云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0.25%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7-77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9月11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7年9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3人，实到3人；与会监事一致推举刘兰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已由本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

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文件的要求，同意选举刘兰英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

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兰英女士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

照行业薪酬水平，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预案如下：

一、薪酬标准

1、董事长薪酬为人民币20万元/年（税前）；

2、对于除董事长外的其他非独立董事，若其未在公司担任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该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

事薪酬，其履行职责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若其同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职务的，该董事按照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政策或者其他职务相应的薪酬政策领取薪酬，公司不再另行支付其董事薪酬；

3、监事不领取监事薪酬，若其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该监事按照其职务相应的薪酬政策领取薪酬。

二、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采用固定津贴制，津贴标准为人民币12万元/年（税前），按月发放，独立董事

按规定行使职权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费、办公费等）,公司给予实报实销。

上述所有人员薪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3票，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9月15日

附件：刘兰英女士简历

刘兰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生，本科学历，工程师，市政工程二级建造师。 2011年5

月至2012年12月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工作，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任中共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委员会副书记， 2014年6月至今任中共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 2016年10月至今，任中国天

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兰英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8000股，持有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3.01%的份额（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14,651,257股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

*ST

建峰 公告编号

:2017-070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9月14日———2017年9月15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0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15:00—2017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平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公司于2017年9月1日、9月12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 网络 合计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占总股本比

例（%）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占总股本比

例（%）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占总股本比

例（%）

总体出席情况 2 313990882 52.4368 22 1669386 0.2788 24 315660268 52.7155

其中：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参加

投票的情况

0 0 0 22 1669386 0.2788 22 1669386 0.2788

（二）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1�非独立董事选举

1.1.1�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绍云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2�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袁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3�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丁敬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4�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魏云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5�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郑伟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6�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哲元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9 99.7316 821997

表决结果：通过。

1.1.7�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文德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2877 99.7315 821995

表决结果：通过。

1.2�独立董事选举

1.2.1�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章新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6 99.7318 822794

表决结果：通过。

1.2.2�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龚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6 99.7318 822794

表决结果：通过。

1.2.3�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豫湘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6 99.7318 822794

表决结果：通过。

1.2.4�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赵建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4 99.7318 82279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2.1�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李直先生为公司监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6 99.7318 822794

表决结果：通过。

2.2�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刘雪明先生为公司监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6 99.7318 822794

表决结果：通过。

2.3�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欧勇先生为公司监事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股数

普通决议 314813674 99.7318 822792

表决结果：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3名股东代表监事由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另2名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

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3�《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重新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重新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

表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240268 99.8669 12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300000 0.0950 3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重新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更换2017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

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特别决

议

315540268 99.9620 1549386 120000 0.0380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为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类别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代表股数

比例

（%）

中小股东表

决股数

普通决

议

33245871 99.6404 1549386 120000 0.3596 120000 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2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议案4、6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胥志维律师、张静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

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9-02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总经

理步江女士、董事会秘书金跃国先生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最新减持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 股东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姓名、任职情况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 股

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高管锁定股

步江 董事、总经理 2,354,400 0.46% 588,600 1,765,800

金跃国 董事、董事会秘书 1,621,402 0.32% 405,350 1,216,052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的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

份。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安排需要。

3、拟减持数量：

序号 股 东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1 步江 588,600 0.115%

2 金跃国 400,000 0.078%

合计 980,000 0.0019%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2017年10月18日至

2018年4月17日。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 股份限售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高管锁定股限售承诺

作为公司董监高人员，步江女士、金跃国先生承诺：“本人在担任公司董监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票； 本人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

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步江女士和金跃国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

不违反公司此前披露的承诺内容。

四、 相关风险提示

1、步江女士和金跃国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

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步江女士和金跃国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股票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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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上午 10：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1205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劲松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1,020,903,81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227%。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1,018,

180,5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89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

2,723,3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0,901,81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0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

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20,901,81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00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

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3,036,500� 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2,00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0%；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25,147,060� 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8%；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

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9,744,21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82%；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18%；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关联股东朱敏女士、袁鸿昌先生、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25,147,060� 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8%；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

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9,744,21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82%；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18%；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关联股东朱敏女士、袁鸿昌先生、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925,147,060� 票， 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8%；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

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9,744,216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82%；反对121,68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18%；弃权0票，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关联股东朱敏女士、袁鸿昌先生、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红、李忠轩

3、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